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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限度研究”（１３ＹＪＣ８８００３７）成果。

摘　要：中国大学普遍存在政府控制办学、实用功利取向和自治传统缺乏，导致大学行政权力在过度强化
自身、过度追求政治合法、过度依赖政府办学资源、过度凸显科层制管理中陷入合法性困境。大学行政权力只

有在大学治理中坚守合法性，认清科层制在大学管理中的异质性，并且做到实质合法与形式合法的统一，才能

在实践中合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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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占据强
势地位并且不断逾越合法性限度而与学术权力冲突

不断已是不争事实和大学常态，由此而来的 “去行

政化”甚至是 “取消行政权力”的呼声亦是势所必

然，在此必然下，大学 “学术—行政共同体”［１］的

客观存在和行政权力本身的合法性被忽视和掩盖也

属正常，而行政权力面对批评声浪依然我行我素的

现实反衬出大学行政权力合法实践的 “路漫漫其修

远兮”。

一、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困境

目前关于大学行政权力的研究认为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 “泛化”，开出的药方也基本上是权力制衡

下的各安其位，但现实是行政权力学理上的应安其

位实践中反而难安其位，究竟是 “权力扩张的天然

冲动”还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使其陷入合法性困

境？

（一）行政权力过度强化

众所周知，大学行政权力是在大学从 “学术共

同体”向 “学术—行政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受到

大学和政府双重制约由学者权力让渡而来，源于大

学内生。［２］而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则在百余年政党———

国家对中国大学治理的积极干预和深度介入的 “同

生互构”［３］中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大学的产生

和演变之路。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强化的 “基因”肇始于中国

近代大学的起源———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创

办之初其内部组织机构就是从总监督→分科监督→
提调→教员和办事员的等级森严的垂直领导体系，
并且管学大臣、总办、总监督和督办等都由朝廷官

员担任，而且有权举荐或辞退分科监督和提调。组

织机构基本与政府同构。这种政府权力的直接复制

和 “嫁接”的大学行政权力 “出身”一直伴随着中

国大学的发展，这与西方中世纪大学原初根本没有

行政权力形成了天壤之别。

在民国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战争以及战

争导致的政府管理失控和蔡元培、郭秉文等留学人

员的努力等各种原因，大学学术力量开始萌芽并一

度取得了相应的地位，但总体上行政权力绝大多数

时候仍然是主导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与西方大

学在发展过程中与世俗皇权和宗教教权的斗争中赢

得自身权力、建立自身传统又大相径庭。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服务国家和社会

这个大学外化功能成了大学的主要职责，这必然带

来大学行政权力的强化。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对大学的改造还是随后

长达半个多世纪持续至今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

“收放”与 “分合”，主要的出发点仍是国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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